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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20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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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20係訂定租賃之會計處理準則(EAS20.1)

• EAS20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礦產、石油、天然氣與類似非再生資源之探勘或使用之租賃

影片、錄影、劇本、手稿、專利權及著作權之授權協議

承租人持有之投資性不動產之衡量，以及出租人在營業租賃下提供之

投資性不動產之衡量

承租人在融資租賃下持有之生物資產之衡量，以及出租人在營業租賃

下提供之生物資產之衡量

虧損性之營業租賃。

(EAS20.3)



用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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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 係指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之租賃

租賃
係指出租人將特定資產之使用權於約定期間轉讓予承租人
，以收取一筆款項或一系列款項之協議

營業租賃 係指融資租賃以外之租賃

租賃期間開始日
係指承租人有權執行租賃資產使用權之日期。該日即因
租賃所產生之資產、負債、收益或費損原始認列之日

(EAS20.4)

租賃開始日

係指租賃協議日或雙方對租賃主要條款承諾日二者較早之
日。在該日：
1.將租賃分類為營業租賃或融資租賃
2.如係融資租賃，決定租賃期間開始日所應認列之金額



租賃之分類

所有的租賃應按「交易實質」區分為以下兩類：

• 融資租賃：

- 移轉附屬於租賃標的物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承租人

• 營業租賃：

- 未移轉附屬於租賃標的物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承租人

- 所有不屬於融資租賃條件的租賃

(EAS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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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之分類

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係取決於交易實質而非合約形式。有下
列情形之一時，通常分類為融資租賃：

1. 租賃期間屆滿時，資產所有權移轉予承租人。

2. 承租人有權選擇購買該租賃資產，且能以明顯低於選擇權行使日該資

產公允價值之價格購買，致使在租賃開始日，即可合理確定此選擇權將
被行使。

3. 租賃期間涵蓋租賃資產經濟年限之主要部分。

4. 租賃開始日，最低租賃給付現值達該租賃資產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

5. 該租賃資產因具相當之特殊性，以致於僅有承租人無須重大修改即可
使用。

(EAS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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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之分類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亦可能分類為融資租賃：

1. 如承租人得取消租賃，但出租人因租約解除所產生之損失須由承租人
負擔。

2. 殘值之公允價值波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由承租人負擔。例如，以租
賃結束時，租賃資產出售之大部分價款作為租金回饋金。

3. 承租人有能力以明顯低於市場行情之租金續租。

(EAS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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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開始日 VS租賃期間開始日

租賃開始日
（inception of the 

lease)

租賃期間開始
（commencement 
of the lease term）

主要租賃條件確定日 承租人開始有權使用租賃資產

• 決定租賃分類

• 確定入帳金額

• 入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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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直接成本

EAS規定(EAS20.4、10、24) ROC GAAP 規定/ 實務之運用

出租人融資租賃：於計算租質隱含
利率時，考量原始直接成本。
出租人營業租賃：原始直接成本應
計入租賃資產之帳面金額，並採用
與認列租賃收益相同之基礎，於租
賃期間認列為費用。
承租人融資租賃：所有租賃原始直
接成本，應作為已認列資產成本之
增加數。

未明確規定。

原始直接成本：係指直接可歸屬於協商及安排一項租賃所產生之增額成本。
但不包括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者，其所產生之成本。

租賃隱含利率：係指在租賃開始日，使租賃投資總額(應收最低租賃給付+未保證殘值)
現值等於租賃資產公允價值及出租人原始直接成本二者合計金額之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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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租賃給付現值

EAS規定(EAS20.4,11) ROC GAAP 規定/ 實務之運用

對出租人而言，第三人保證殘值計
入最低租賃給付。

計算最低租賃給付現值時，應以出
租人租賃隱含利率為折現率。但若
租賃隱含利率無法確定時，應採用
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第三人保證殘值是否計入最低租賃
給付未明確規定。

計算最低租賃給付現值時，以租賃
開始日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
借款利率與出租人之隱含利率之較
低者為準。但隱含利率無法知悉或
推知者，以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為準。

最低租賃給付：係指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內，被要求或可能被要求支付之款
項，加上保證殘值或合理確定將被行使優惠承購權之價格。但不包括或有租
金、服務成本及由出租人支付且可獲得歸墊之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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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租賃給付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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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涵蓋項目？ 承租人 出租人

合約約定之每期固定租金

合約約定之或有租金

優惠承購價格

保證殘值－由承租人及其
關係人擔保者

保證殘值－由獨立第三人
擔保者

P P

x x

P P

P P

x P



承租人-融資租賃

• 在租賃期間開始日，承租人應以租賃開始日所決定之租賃資產公允價
值或最低租賃給付現值二者較低者，將融資租賃之使用權利與義務認
列為資產與負債。(EAS20.20)

• 承租人之租賃原始直接成本，應作為已認列資產成本之增加數。

借：租賃資產 XXX

貸： 應付租賃款 XXX

• 應付租賃款不得為租賃資產之減項。應付租賃款應分為流動及非流動。

(EAS20.12)

• 後續衡量：

• 租賃資產：適用EAS8或EAS18之規定。折舊年限：

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將取得所有權，則為資產耐用年限；否則，
為租賃期間與耐用年限二者較短之期間。

• 應付租賃款：融資費用按有效利息法分攤於租賃期間。差異不大時
亦得採用直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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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融資租賃

• 出租人應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融資租賃下所持有之資產，並以租賃投
資淨額之金額表達為應收款(應收租賃款)。(EAS20.16)

• 應收租賃款：

 應收最低租賃給付+歸屬於出租人之未保證殘值

 按租賃隱含利率折現

借：應收租賃款 XXX

貸： 出租資產 XXX

貸：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XXX

• 後續衡量：

• 應收租賃款：融資收入按有效利息法分攤於租賃期間。差異不大時
亦得採用直線法。

• 如估計未保證殘值已經減少，應調整剩餘租賃期間內之收益分攤，
並立即認列應計金額之減少數。(EA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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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

 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時，其採融資租賃出租之資產，將產生下列
二類收益：

1. 按正常售價（已扣除數量折扣或商業折扣）賣斷租賃資產所能產
生之損益。

2. 租賃期間之融資收益。

銷貨收入：資產公允價值與出租人應收最低租賃給付按市場利率計算之
現值，二者較低者。

銷售成本：為租賃資產之成本（如成本與帳面金額不同時，則為帳面金
額）減去未保證殘值現值之金額。

13



營業租賃

承租人-營業租賃

承租人不論係以何基礎支付租金，應將租賃給付總額（不包括保險及維
護等服務成本）按直線法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但另一種有系統之
基礎更能代表資產使用者效益之時間型態，或租賃給付之增加僅係對出
租人預期通貨膨脹成本增加之補償者，不在此限。(EAS20.15)

出租人-營業租賃

出租人不論以何種基礎收取租金，應將租賃收益總額（不包括保險及維
護等服務成本）按直線法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收益。但另一種有系統之
基礎更能代表資產使用效益遞減之時間型態，或租賃給付之增加僅係對
出租人預期通貨膨脹成本增加之補償者，不在此限。(EA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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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租回

售後租回交易涉及銷售一項資產並再租回該項資產。租賃給付與售價因
係整體協商，通常相互關聯。

營業租賃

1.資產公允價值低於資產帳面價值，立即認列(減損)損失

2.(1)若售價係公允價值，立即認列出售損益。

(2)若售價高於公允價值超過部份，應於資產預期使用期間攤銷

(3)若售價低於公允價值，立即認列出售損益。但若損失將由低於市場價

格之未來租賃給付獲得補償，則應將其遞延並按租賃給付比例於資產預
期使用期間攤銷

融資租賃

→出售損益應遞延，於資產預期使用期間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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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租回之會計處理

A公司擁有房屋的所有權。A公司出售該房屋給B銀行，並且將其租回，為期36個
月，期滿租賃物交還B銀行，A公司並無擔保任何殘值價值。關於房屋及租賃的主
要事實如下：

公司第一年帳上應認列的出售損益為何？

A. 不認列任何出售利益

B. 60,000

C. 20,000

D. 80,000

房屋帳面金額 $20,000

房屋的出售價格（等於出租時公允價值） $100,000

該房屋的經濟耐用年限 10年

租期為3年，第1 – 36個月的租金總額 $28,000

最低租金給付額的現值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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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D 若租回屬於營業租賃，且承租人（出售人）未刻意調整出售

價格去補貼未來租金，則相關出售損益可立即認列。

依照題目條件，各期租金給付現值並未達租賃資產公允價值之重
大比率，且承租人並未承擔租賃物殘值風險，評估此租回交易應
歸類為營業租賃，且出售交易是合理的（等於出售時之公允價
值）。因此，該出售交易應視為處分，並且應認列任何因該交易
所產生之利得$80,000（$100,000-$20,000）。

售後租回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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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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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範圍：企業應考量是否增加或減少轉讓予承租人之使用權。例如，標
的資產的增加或減少，或租賃期間之延長或縮短。

• 租賃對價：企業應考量承租人租賃給付是否增加或減少之整體影響。

• 因原租賃合約中所約定(或政府管制行動要求等)，當發生不可抗力事件之
影響時，造成租賃對價之改變非屬租賃修改。(負的)變動租金給付

租賃修改：
非屬租賃原始合約條款及條件一部分之租賃範圍或租賃對價之變動

因應COVID-19的影響，
出租人提供承租人租金
減免

租賃契約

• 政府補助?
• 原條款之執行?
• 租約修改?

需判斷?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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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現有租賃

增加租賃之範圍 租賃增加之對價

= 增加範圍之單獨價格 (加上適當
調整)

及

 使用修改生效日之折現率再衡量租賃負債

單獨租賃，若：

 若減少租賃範圍

 若增加租賃範圍

 若對價改變
相應調整使用權資產

其他:

減少使用權資產以反映部分租賃終止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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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修改是否改變租賃範圍?

減少

對價的變動相當於增加部分的
單獨售價 (加上適當調整)?

單獨

租賃合約

現有租賃之修改：

再衡量租賃負債及
調整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

否

否

增加

現有租賃之修改：

再衡量租賃負債及
減少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

(認列損益)

是 是

使用修改生效日之折現率再衡量租賃負債

是

是否有增加標的資產？
是

否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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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問題:

• 承租人簽訂一8年期之租賃合約，承租2,000坪之辦公室，每年租
金給付為$100,000，年底支付，開始日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為
6%。

• 於第六年初，承租人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自第六年初起，
額外承租同建築物其他樓層之1,500坪辦公室，對共計3,500坪之
租金給付為每年$150,000。於第六年初，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為
7%。由於增加之租賃給付（每年$50,000）與增加範圍1,500坪之
對價不相當，故承租人不將額外1,500坪之範圍增加以單獨租賃處
理。

• 現有租約修改前之租賃負債帳面金額為$267,301。

增加租賃範圍並非單獨租賃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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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修改生效日（第六年初），承租人基於下列各項再衡量租賃負債：

1) 三年之剩餘租賃期間

2) 每年給付$150,000

3) 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為7%

修改後之租賃負債為$393,647。

 租賃修改生效日（第六年初），承租人認列差額調整使用權資產，
分錄如下：

使用權資產 126,346
租賃負債 126,346

(393,647-267,301=126,346) 

回答: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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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問題:

• 承租人簽訂一10年期之租賃合約，承租5,000坪之辦公室，每年租
金給付為$50,000，年底支付，開始日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為6%。

• 於第六年初，承租人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自第六年初起，
減少承租2,500坪，每年租賃給付改為$30,000。於第六年初，承
租人增額借款利率為5%。

• 現有租賃修改前之使用權資產帳面價值$184,002，修改前之租賃
負債為$210,618。

租賃範圍減少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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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修改生效日（第六年初），承租人基於下列各項再衡量租賃負債：

(1)五年之剩餘租賃期間(2)每年給付$30,000(3)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為5%。修改後之租賃負債為$129,884。

 第一步：先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減少50%(2500坪/5000坪)

租賃負債 105,309 ($210,618X50%)
使用權資產 92,001 ($184,002X50%)
利益 13,308

 第二步：反映租賃所支付對價之變動及修正後折現率

使用權資產 24,575
租賃負債 24,575
(129,884-105,309=24,575)

回答: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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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問題:

• 承租人簽訂一10年期之租賃合約，承租10,000坪之辦公室，每年
租金給付為$100,000，年底支付，開始日之承租人增額借款利率
為6%。

• 於第六年初，承租人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為：自第七年起
至第十年，額外承租同建築物其他樓層之10,000坪辦公室，總共
20,000坪之租金給付為每年$150,000。

• 由於增加之租賃給付（每年$50,000）與增加範圍10,000坪之對價
不相當，因此承租人不將額外之租賃以單獨租賃處理。

增加租賃範圍並非單獨租賃，而租賃修改日與租賃修改開始
日不同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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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後之租賃組成區分為兩部分：

(1)現有租賃10,000坪，剩餘期間5年；

(2)一年後開始，額外租賃10,000坪，剩餘期間4年。

 修改後之租賃給付總額為$700,000（第6年為$100,000+第7~10年為
$150,000x4年）。

 承租人將租賃給付$700,000基於剩餘期間相對分攤予兩個租賃組成
部分之結果為：

 現有租賃 $388,889 ($700,000÷9x5) 

 額外之租賃$311,111 ($700,000÷9x4)。

回答: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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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租賃修改生效日（第六年初），承租人基於下列各項再衡量現有
租賃：

(a) 五年之剩餘租賃期間

(b) 每年給付$77,778 ($388,889÷5)

(c) 承租人於租賃修改生效日之增額借款利率為7%

 現有租賃修改前之租賃負債帳面價值$421,236，修改後之租賃負債
為$318,904。租賃修改生效日（第六年初），承租人認列差額調整
使用權資產，分錄如下：

租賃負債 102,332 

使用權資產 102,332 

 於第六年底，承租人支付租金$100,000，分別為屬於現有租賃之租
金(含本金及利息)$77,778及屬於額外租賃之預付租金$22,222

回答:



租賃修改-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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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額外租賃組成部分之開始日（第七年初），承租人基於下列各項
計算出額外租賃負債為$244,632：

(a) 四年之剩餘租賃期間

(b) 每年給付$72,222 ([$311,111-預付租金$22,222]÷4)

(c) 承租人於租賃修改生效日（第六年初）之增額借款利率為7%

 於第七年初，承租人認列額外租賃之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分錄
如下：

使用權資產 266,854 

預付租金 22,222

租賃負債 244,632 

 於第七年至第十年，承租人每年之固定給付$150,000係分別屬現有
租賃之租金$77,778及屬於額外租賃之部分之租金$72,222。

回答:



租賃-租金減讓

因應COVID-19的影響，
出租人提供承租人租金
減免

租賃契約 租約修改

• 實務權宜作法：「承租人」得選擇不依據IFRS 16規定判斷是否為租賃
修改，並提供將此變動視為非屬租賃修改的會計處理

• 該實務權宜作法僅適用於與COVID-19疫情直接有關之租金減讓，且應同

時符合以下條件：

 租賃給付之變動導致租賃之修正後對價與該變動前租賃之對價幾乎相
同或較小；

 租賃給付之任何減少僅影響原於2021年6月30以前到期之給付；且

 該租約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29

[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30

出租人「不」適用此 IFRS 16 修正。出租人應依原 IFRS 16 或其他相關

準則(例如 IFRS 9和 IFRS 15)之規定作會計處理。

出租人是否適用？

• 若租賃給付之減少係於2021年6月30日之後，則該租金減讓「整體不適
用」此實務權益作法 [IFRS 16.BC205D(b)]；亦即，該租賃減讓不得
選擇此權宜作法。整體應按 IFRS 16原規定，作租賃修改處理。
 應以每一合約為單位評估是否符合權宜作法之條件，不可分段進行

會計處理（不可將2021年6月30日前之減讓適用實務權宜做法，而
2021年6月30日之後之減讓作租賃修改）。

若租賃給付受減免之期間超出2021年6月30日，則應如何
適用此實務權宜作法？

[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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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

 根據IFRS 16.BC205C，選擇適用該實務權宜作法之承租人，應依IFRS 

16.2之規定，對所有具類似特性並處於類似情況下之租賃合約一致適

用該實務權宜作法。

 因此，所有符合租金減讓權宜作法之合約，應一致選擇是否採用權宜

作法。

承租人可否按個別合約選擇是否適用實務權宜作法？

[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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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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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應於達成租金減讓協議時，將調降之總租金按原折現率折現以進行租

賃負債之再衡量，並重新計算各期之利息費用，並將再衡量所產生之差額一

次認列於損益。(惟若折現效果影響不重大，實務得選擇不折現處理。)

租金減讓「未」綁定其他條件

若承租人符合其他條件，應於租金減讓之期間將減免之租金逐期認列為損益。

租金減讓綁定其他條件

變動租金：於啟動該等給付之事件或情況發生期間認列 (IFRS16.38)

企業可選擇於將上述之損益表達於「變動租金費用減項」、「使用權資
產折舊費用減項」、「其他收益」或「其他收入」，並予以揭露說明。

[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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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應於達成租金支付時點遞延協議時，將支付時點變動後之租賃給付按

原折現率折現以進行租賃負債之再衡量，並重新計算各期之利息費用，並將

再衡量所產生之差額認列於損益。(惟若折現效果影響不重大，實務處理得

選擇不進行租賃負債之再衡量且不重新計算利息費用)

承租人支付時點遞延

企業可選擇於將上述之損益表達於「變動租金費用減項」、「使用權資產
折舊費用減項」、「其他收益」或「其他收入」 並予以揭露說明。

[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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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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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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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短期租賃或低價值租賃簡化做法之承租人亦可比照以變動租賃給付處理

所收到之租金減讓。惟承租人並未認列租賃負債，故應於租金減讓之期間將

減免之租金逐期認列為租金費用之減項。

適用短期租賃或低價值資產租賃之認列豁免之承租人

[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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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FRS16修正]



租賃-租金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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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FRS16修正]

附註六、(X)租賃交易_承租人
• 本集團採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相關之租金減讓」之實務權

宜作法，於民國Y年度認列租金

減讓所產生之租賃給付變動之

損益為$xxx。

附註三、(一)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修正「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相關之租金減讓 」

• 此修正提供一實務權宜作法，承租人在符合下

列所有條件下之租金減讓，得選擇不評估其是

否係租賃修改，將該租金減讓導致之任何租賃

給付變動在減讓期間按變動租賃給付處理：

1.租賃給付之變動導致租賃之修改後對價與

變動前租賃之對價幾乎相同或較小；

2.租賃給付之任何減少僅影響原於民國110年

6月30日以前到期之給付；且

3.該租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 本集團採用此實務權宜作法，追溯調整民國109

年第一季之其他利益及損失$xxx。

依IFRS 16.60A規定，承租人應揭露：
1)採用此實務權宜作法之事實及 2)採用此權宜作法所認列之損益金額
此外，IAS 7規定應揭露來自籌資活動之負債之變動，適用此權宜作法應考量揭
露為對租賃負債非現金之變動。



租賃-租金減讓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問答集草稿]

• 本問答集之實務權宜作法僅適用作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
行之直接結果而發生之租金減讓，且僅於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始得選擇
適用：

 租賃給付之變動導致租賃之修正後對價與該變動前租賃之對價幾乎相
同或較小；

 租賃給付之任何減少僅影響原於民國110年6月30以前到期之給付；且

 該租約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40



租賃-租金減讓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問答集草稿]

承租人應於實際享有租金減讓之租賃期間，以減讓後之租金金額認列租金費

用。

營業租賃之承租人

41

若該租金減讓並未綁定其他條件，承租人應於出租人同意給予租金減讓時，

將減讓後之租金按原折現率折現，立即減少該租賃產生之負債，並將相應之

影響認列於損益，惟若折現效果影響不重大時，承租人亦得選擇不折現處理。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



租賃修改-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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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之修改

營業租賃之修改

• 按一項新租賃處理

• 預付/應付租賃給付 = 新租賃之租賃給付之一部分

基於修改內容區分為：

• 以一項單獨租賃處理；或

• 調整現有租賃



租賃修改-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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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現有租賃

增加租賃之範圍 租賃增加之對價

= 增加範圍之單獨價格 (加上適當調整)
及

若於成立日修改已生效，該租賃分類為：

單獨租賃，若：

其他:

營業租賃
• 自修改生效日起，視為一項新租賃

• 標的資產之帳面金額
= 原租賃之投資淨額

• 依EAS15之規定處理該修改融資租賃



租賃修改-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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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租賃：

• 應收租金及因平準化所認列
之應收款項應按EAS15認列信
用損失。

• 即使租金收回具不確定性，
出租人能得認列租金收入。

出租人因COVID-19疫情影響，評估可能無法回收未來的部分租金給付

情境一

融資租賃：

• 應收租賃款應按EAS15 評估
信用損失。

• 出租人預期承租人仍會支付足
額之租金給付，但會延期支付，
在延期期間，出租人未收取利
息補償，對於出租人而言，仍
有時間價值之信用損失。



租賃修改-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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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租賃：

• 出租人於免租期期間將無可認
列之租賃收入（收入為零）。

出租人係依據原租賃合約中所約定，當受適用法律或不可抗力影響
時，出租人應減少特定月份的租金（即給予承租人免租期），承租
人於免租期期間將無須支付租賃給付，給予免租期並不延長租賃期
間。
由於此租金減免係根據現有合約條款所執行，因此並非租賃修改，
而係(負的)變動租賃給付，應於啟動該等給付之事件或情況發生之
期間認列。

情境二

融資租賃：

• 出租人隨時間經過按月除列應
收融資租賃款，並將相對之損
失認列於損益表。



租賃修改-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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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租賃：

• 自修改生效日起將修改按新租
賃處理，與原始租賃有關之所
有租賃給付，作為新租賃之租
賃給付之一部分。即重新衡量
租賃給付總額，再依直線基礎
或其他有系統之基礎於剩餘期
間認列損失。

原租賃合約並無相關減免租金之規定，而出租人因COVID-19主動豁
免特定期間的租賃給付，直接減免承租人的租金。
由於此租金減免並未改變租賃範圍，但改變了租賃給付金額，此係
租賃修改。

情境三

融資租賃：

• 以EAS15處理此修改，判斷是
否需除列應收融資租賃款，並
將相對之損失認列於損益表。



揭露-承租人融資租賃

承租人對融資租賃應揭露下列資訊：

1. 各類資產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淨帳面金額。

2. 報導期間結束日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及其現值，分別按下列各期
間揭露：

(1) 不超過一年。

(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3) 超過五年。

3. 承租人重大租賃協議之一般說明。例如，或有租金相關資訊、續租或
購買之選擇權、租金調整條款、轉租及租賃協議附加之限制。

4.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第十六號「投資
性不動產」、第十七號「生物資產」、第十八號「無形資產」及第十九
號「資產減損」有關資產之揭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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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承租人營業租賃

承租人對營業租賃應揭露下列資訊：

1. 報導期間結束日之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分別
按下列各期間揭露：

(1) 不超過一年。

(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3) 超過五年。

2. 當期認列為費用之租賃給付。

3. 承租人重大租賃協議之一般說明。例如，或有租金相關資訊、續租或
購買之選擇權、租金調整條款、轉租及租賃協議附加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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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出租人融資租賃

出租人對融資租賃應揭露下列資訊：

1. 報導期間結束日租賃投資總額及應收之最低租賃給付現值，分別按下
列各期間揭露：

(1) 不超過一年。

(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3) 超過五年。

2. 未賺得融資收益。

3. 屬於出租人利益之未保證殘值。

4. 應收最低租賃給付之備抵壞帳。

5. 認列為當期收益之或有租金。

6. 出租人重大租賃協議之一般說明。例如，或有租金相關資訊、續租或
購買之選擇權、租金調整條款、轉租及租賃協議附加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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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出租人營業租賃

出租人對營業租賃應揭露下列資訊：

1. 報導期間結束日之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分別
按下列各期間揭露：

(1) 不超過一年。

(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3) 超過五年。

2. 認列為收益之或有租金總額。

3. 出租人重大租賃協議之一般說明。例如，或有租金相關資訊、續租或
購買之選擇權、租金調整條款、轉租及租賃協議附加之限制。

4.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第十六號「投資
性不動產」、第十七號「生物資產」、第十八號「無形資產」及第十九
號「資產減損」有關資產之揭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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